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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19〕116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予以 

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：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 5号（陕

西邮政信息大厦 9-11层）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《关于对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陕证监措施字〔2019〕18 号），中

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邮证券或公司）在开展股票质

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过程中按照无限售条件全流通股票、有限售条

件的流通股票质押（分沪深 300指数成分股和非沪深 300指数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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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股）分别设定了折算率上限，但未针对各项目具体质押率调整

标准制定相应的内部制度，具体质押率估算随意性较大，制度不

完善；对客户融入资金划入客户其他账户后的具体投向及用途未

跟踪了解，相关分支机构报送的《贷后跟踪情况报告》未显示所

做跟踪和核查工作的具体情况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股票质押式回

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第六十一条、第七十二条等相关规

定。 

中邮证券在规定期限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

提出异议，主要申辩理由包括：一是公司就质押率估算及确定制

定了相应制度，在具体项目中依据该制度并结合多种因素确定质

押率，未违反监管规定且符合市场规律；二是公司就资金用途设

置了监管账户、开放查询权限、要求提供资金使用证明材料、季

度报告情况等跟踪措施，个别分支机构确有报送延迟的情况；三

是公司已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整改，责任落实到位，完善相

关制度。此外，公司多年来未曾受到监管处罚，股票质押式回购

交易业务整体风险可控。 

针对中邮证券在纪律处分过程中提出的异议和申辩理由，本

所认为异议理由不能成立，不予采纳：一是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

局作出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已对公司在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

务中存在的违规事实进行了认定，公司对违规事实不认可或认为

仅属于个别分支机构报送延迟而不属于违规行为的异议理由不

能成立；二是公司针对业务违规问题积极整改，是其根据相关规

定及监管要求履行的应尽职责，不能成为减免处分的理由；三是

公司未受到过处罚、相关业务风险整体可控等理由与其违规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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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无关。 

基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第十条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》第 9.1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

处分决定：对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予以暂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

易（限于新增初始交易）相关权限 6个月的纪律处分，即自 2019

年 11 月 30 日（含当日）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（含当日），不得

新增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 

当事人如对上述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

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质押式回

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等规定，加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

业务风险管理，切实保障业务平稳健康发展。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


